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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严格管理麻醉药品 保证医疗 教学

科研的安全使用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的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麻醉药品是指连续使用后易产生身体依

赖性 能成瘾癖的药品   

第三条麻醉药品包括 阿片类 可卡因类 大麻

类 合成麻醉药类及卫生部指定的其他易成瘾癖的药

品 药用原植物及其制剂   

第四条国家严格管制麻醉药品原植物的种植和

麻醉药品的生产 供应 进出口 非医疗 教学 科

研需要一律不得使用麻醉药品   

第二章麻醉药品的种植和生产  

第五条麻醉药品原植物的种植单位 必须经卫生

部会同农牧渔业部 国家医药管理局审查批准 并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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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公安部   

麻醉药品的生产单位 必须经卫生部会同国家医

药管理局审查批准 未经批准的任何单位和个人 一

律不得从事麻醉药品的生产活动   

第六条麻醉药品原植物的年度种植计划由卫生

部会同农牧渔业部审查批准 麻醉药品的年度生产计

划由卫生部会同国家医药管理局审查批准并联合下

达执行 种植和生产单位不得擅自改变计划 对成品

半成品 罂粟壳及种子等 种植或生产单位必须有专

人负责 严加保管 严禁自行销售和使用   

第七条麻醉药品的生产 要加强质量管理 产品

质量必须符合国家药品标准   

第八条麻醉药品新品种的研究试制 必须由研制

单位编制计划 报经卫生部审定批准后 方可进行

研究试制完毕后按有关新药审批的办法办理 并要严

格试制品的保管与使用手续 防止流失   

第三章麻醉药品的供应  

第九条麻醉药品的供应必须根据医疗 教学和科

研的需要 有计划地进行 全国麻醉药品的供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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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医药管理局指定的部门提出 报卫生部 国家

医药管理局审查批准后下达执行   
第十条麻醉药品经营单位的设置由各省 自治

区 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医药管理部门提出 报

卫生部 国家医药管理局审核批准 经营单位只能按

规定限量供应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使用单位 不得

向其他单位和个人供应   

第十一条药用罂粟壳的供应业务由国家医药管

理局及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

经营单位办理 其他单位一律不准经营 罂粟壳的分

配必须根据卫生部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共同审查批准

的计划调拨 罂粟壳可供医疗单位配方使用和由县以

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经营单位凭盖有医疗单位公

章的医生处方配方使用 不准零售 药品生产企业为

配制中成药所需罂粟壳计划 由所在省 自治区 直

辖市医药管理部门审核后 报卫生行政部门核定下达

执行   

第十二条各麻醉药品经营单位必须设置具有相

应储藏条件的专用仓库或专柜 并指定专职人员承担

麻醉药品的储运和供应工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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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麻醉药品的运输  

第十三条运输药用阿片时 必须凭卫生部签发的

国内运输凭照办理运输手续 原植物的种植单位调给

国家医药管理局仓库的药用阿片由发货单位派人押

运 由仓库调往药品生产企业的由收货单位派人押

运 押运员人数 按照运输部门的规定确定   

运输凭照由卫生部统一印制   

第十四条运输麻醉药品和罂粟壳 除药用阿片

外 生产和供应单位应在运单货物名称栏内明确填写

麻醉药品 并在发货人记事栏加盖 麻醉药品专

用章 凭此办理运输手续   

第十五条运输单位承运麻醉药品和罂粟壳 必须

加强管理 及时运输 缩短在车站 码头 机场存放

时间 铁路运输不得使用敞车 水路运输不得配装仓

面 公路运输应当苫盖严密 捆扎牢固   

第十六条运输途中如有丢失 承运单位必须认真

查找 并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和卫生行政部门查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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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麻醉药品的进出口  

第十七条麻醉药品的进出口业务由对外经济贸

易部指定的单位按照国家有关外贸的规定办理 其他

部门一律不得办理麻醉药品的进出口业务 麻醉药品

进出口的年度计划应当报卫生部审批   

第十八条因医疗 教学和科学工作需要进口麻醉

药品的 应报卫生部审查批准 发给 麻醉药品进口

准许证 后 方可申请办理进口手续   
第十九条出口麻醉药品 应向卫生部提出申请并

交验进口国政府主管部门签发的进口准许证 经卫生

部审查发给 麻醉药品出口准许证 后 方可办理出

口手续   

第二十条麻醉药品进出口准许证由卫生部统一

印制   

第六章麻醉药品的使用  

第二十一条麻醉药品只限用于医疗 教学和科研

需要 设有病床具备进行手术或一定医疗技术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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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单位 可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办理申请手续 经

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核定供应级别后 发给 麻

醉药品购用印鉴卡 该单位应按照麻醉药品购用限

量的规定 向指定的麻醉药品经营单位购用   

教学 科研单位所用的麻醉药品 由需用单位向

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经批准后 向麻醉药品经营单位购用   

限量单位的级别标准由卫生部制定   

第二十二条麻醉药品使用单位在采购麻醉药品

时 须向麻醉药品经营单位填送 麻醉药品申购单

麻醉药品经营单位在供应时 必须详细核对各项印章

及数量 供应数量按照卫生部规定的麻醉药品品种范

围及每季购用限量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麻醉药品使用单位采购麻醉药品 除

直接到麻醉药品经营单位采购外 也可邮购 但往来

单据 证件均须挂号寄发 邮寄麻醉药品时 麻醉药

品经营单位应在包裹详情单上加盖 麻醉药品专用

章 并凭盖有 麻醉药品专用章 的发票作为向邮

局办理邮寄的证明   

第二十四条凡麻醉药品管理范围内的各种制剂

必须向麻醉药品经营单位购用 管理范围内没有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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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或因医疗单位特殊需要的制剂 有麻醉药品使用权

的医疗单位经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可以自行配

制 其他任何单位不得自行配制   

第二十五条使用麻醉药品的医务人员必须具有

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并经考核能正确使用麻醉药

品   

进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医务人员经考核能正确使

用麻醉药品的 在进行手术期间有麻醉药品处方权   

第二十六条麻醉药品的每张处方注射剂不得超

过二日常用量 片剂 酊剂 糖浆剂等不超过三日常

用量 连续使用不得超过七天 麻醉药品处方应书写

完整 字迹清晰 签写开方医生姓名 配方应严格核

对 配方和核对人员均应签名 并建立麻醉药品处方

登记册 医务人员不得为自己开处方使用麻醉药品   

第二十七条经县以上医疗单位诊断确需使用麻

醉药品止痛的危重病人 可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

定的医疗单位凭医疗诊断书和户籍簿核发 麻醉药品

专用卡 患者凭专用卡到指定医疗单位按规定开方

配药 由于持 麻醉药品专用卡 的病人用药增加

医疗单位每季度供应限量不足时 经所在地卫生行政

部门的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 可增加供应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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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医疗单位应加强对麻醉药品的管理

禁止非法使用 储存 转让或借用麻醉药品 医疗单

位要有专人负责 专柜加锁 专用帐册 专用处方

专册登记 处方保存三年备查 医疗单位对违反规定

滥用麻醉药品者有权拒绝发药 并及时向当地卫生行

政部门报告   

第二十九条因抢救病人急需麻醉药品的 有关医

疗单位和麻醉药品经营单位应立即迅速办理 但只限

于该病例一次性使用剂量 手续不完备的 可事后补

办   

第七章罚则  

第三十条凡违反本办法的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

者 可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没收全部麻醉药品和非法

收入 并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非法所得的金额五至十倍

的罚款 停业整顿 吊销 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 药

品经营企业许可证 制剂许可证 的处罚   

一 擅自生产麻醉药品或者改变生产计划 增

加麻醉药品品种的   

二 擅自经营麻醉药品和罂粟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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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向未经批准的单位或者个人供应麻醉药品

或者超限量供应的   
四 擅自配制和出售麻醉药品制剂的   

五 未经批准擅自进口 出口麻醉药品的   

六 擅自安排麻醉药品新药临床 不经批准就

投产的   

第三十一条对利用工作方便 为他人开具不符合

规定的处方 或者为自己开具处方 骗取 滥用麻醉

药品的直接责任人员 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定 擅自种植罂粟的

或者非法吸食麻醉药品的 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

处罚条例或有关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办法的规定 制造 运输 贩

卖麻醉药品和罂粟壳 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 可在接到

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作出处理的机关的上一

级机关申请复议 上一级机关应在接到申请之日起十

日内作出答复 对答复不服的 可在接到答复之日起

十五日内 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处罚决定不服而逾期

又不起诉的 原处理机关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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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第八章附则  

第三十五条军队 武装警察部队卫生医疗单位麻

醉药品的供应 使用 由卫生部会同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后勤部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根据本办

法 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第三十六条兽用麻醉药品的供应 使用 由卫生

部 农牧渔业部根据本办法 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第三十七条本办法的实施细则由卫生部制定   

第三十八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年 月 日国务院颁发的 麻醉药品管理条例 同

时废止   
MEASURES FOR THE CONTROL OF 

NARCOTIC DRUGS  

Important Notice: (注意事项)  
英文本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务院法制局编译, 中

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涉外法规汇编 (1991年 7月版).  

当发生歧意时, 应以法律法规颁布单位发布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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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原文为准.  

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旅行社的管理 保护旅行者的

合法权益 促进旅游事业发展 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旅行社 旅游公司或其他同类性质的组

织 下同 是指依法设立并具有法人资格 从事招徕

接待旅行者 组织旅游活动 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   

第三条旅行社应当遵循扩大人民之间的友好交

往 丰富社会主义文化生活 繁荣社会主义旅游经济

的原则 开展经营活动 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建设   

第四条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旅行社的管理 实行

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 分散经营的方针   

第五条本条例中的下列用语 除条文中另有规定

者外 含义如下   

一 招徕 指旅行社按照主管部门批准的业

务范围 在国外 国内开展宣传推销的业务 组织招

揽游客的工作   

二 接待 指旅行社根据旅行者的要求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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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食宿 交通工具 活动日程 组织游览   

三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指国家和各省 自

治区 直辖市旅游局以及市 县的相应管理机构   

第六条旅行社按其经营业务范围的不同 分为三

类   

第一类 经营对外招徕并接待外国人 华侨 港

澳同胞 台湾同胞来中国 归国或回内地旅游业务的

旅行社   

第二类 不对外招徕 只经营接待第一类旅行社

或其它涉外部门组织的外国人 华侨 港澳同胞 台

湾同胞来中国 归国或回内地旅游业务的旅行社   

第三类 经营中国公民国内旅游业务的旅行社   

第七条开办经营第一类 第二类旅行社 必须具

备以下条件   

一 有符合国家规定的旅行社章程   

二 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法定代表 有固定的

办公或营业场所和必要的通讯设备   

三 经营对外招徕和接待业务的旅行社 须拥

有人民币 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 只经营接待业务

的旅行社 须拥有人民币 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   

四 有为旅行者提供符合条件的食 宿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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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项服务的组织能力   

五 有能保证服务质量和进行正常业务活动

熟悉旅游业务的经理人员 工作人员和经过考核合格

的翻译导游人员   

第八条开办经营第三类旅行社 必须具备以下条

件   

一 有符合国家规定的旅行社章程   

二 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或营业场所   

三 有人民币 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   

四 有按照经营的业务范围 向旅行者提供符

合服务要求的组织能力   

五 有熟悉旅游业务的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   

第九条申请开办经营第一类业务的旅行社 地方

上 应向所在省 自治区 直辖市旅游局提出申请

报国家旅游局审批 中央一级的部门 向国家旅游局

申请审批   

前款旅行社获得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后 必

须按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规定办理申请登记手续 经

核准 领取营业执照后 方可开业   

第十条申请开办经营第二类业务的旅行社 地方

上 须经所在省 自治区 直辖市旅游局审查批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